上海师范大学
一、申请条件

符合以下申请条件并符合教育部关于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资格规定的高中毕业生可报考我校：

（一）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bookmark: _GoBack]（二）参加当年学测，且语文、数学A或数学B、英文考试三门科目均达到均标级及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人数与招生专业

学校各专业招生计划总计10人，原则上每专业招生计划不超过2人。学校所有招生专业学测科目要求均按申请条件，学费及住宿费以秋季高考收费标准为准。如遇个别专业招生调整，将视实际报考情况及时与考生联系。招生专业见附件。

 

三、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四、报名时间

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的时间及方式，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进行报名。

五、院校审核

学校将对报考考生进行资格审核，包括身份审核、学历审核及学测成绩审核等，考生可于2023年4月20日之前登录系统查看初审结果，审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后续录取。

六、录取原则

学校按语文、数学A或数学B、英语三科学测成绩总分作为录取依据（考生有数学A和数学B两科成绩的，取两科中的高分作为数学成绩），并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等情况。进档考生，依据录取总分高低，按招生计划录取。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考生的语文、英语成绩。

七、录取安排

学校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上传拟录取名单，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

考生确认后，学校将在7月下旬发放录取通知书。

八、监督与责任追究

1、招生全过程接受校招生工作监督小组监督，整个招生过程做到标准明确、办法公开、程序规范。

2、接受社会监督。学校设立监督电话，接待来电来访，全面接受社会监督。监督电话：+86-21-64322204

3、凡被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者，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报名或录取资格，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招生政策等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九、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6-21-64322695（招生办公室）

+86-21-64323111（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10、 本招生简章由上海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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